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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日本司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一、消极的日本司法

（一）源于一项经历

大约30年前，我获得去华盛顿的城市研究所从事研究的机会。当
时的研究主题是分析联邦—州—地方政府之间行政和财政关系的历史
和实际状况，但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深感这方面的研究并不那么
容易。因为地方政府往往以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为被告，或者州政府以
联邦政府为被告诉至法院，由此形成的大量判例建构起了政府之间的
关系。研究所设有收藏这类判例的大型图书室。尽管我通过图书室管
理员的帮助可以找到相关判例，但由于不了解案件的背景，因而也并
不明白判决所具有的意义。我现在正苦恼于这方面的资料收集。而在
日本，则基本不会发生这类事情。稍许极端而言，只要查阅位于霞关
的行政机关的各省行政文件，就基本上可以把握日本的中央—地方之
间的关系。美国的地方政府或州政府，甚至市民通过司法程序建构起
政府之间规范的事实，成为一种新鲜的刺激，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基于这段经历，如将目光转向日本的司法制度，首先可以提出这
样的两个问题。第一，尽管日本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体制，
但在与立法和行政的抗衡关系之中，日本的司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
识到可通过获取民意的方式制定规范，从而充实民主主义政治体制
呢？如本书第三章的内容所示，在行政诉讼中，原告若不具备“诉的
利益”就会被“拒之门外”的理论，是由司法机关内部制作出来的产
品。另外在有关诉讼案件的新闻报道中，常常会听到“立法政策上的
问题”这一词汇。在直指宪法条款与某项立法或政府政策之间存在
“背离”问题的诉讼中，法院难说没有以此方式回避自身作出判断，
而将责任“转嫁”至内阁或国会。



另一个问题与司法机关内部法官的“自立”相关。结合上述我的
体验而言，尽管属于同类案件，但各州作出的判决会不尽相同，并且
同样具有规范的效力。由于宪法体制和政治体制不同，虽然在以美国
作为标准来评价日本的司法制度时，必须持谨慎的态度，但正如人们
不断指出的那样，现实情况是，日本的司法中下级审法院的判决已经
相当“固化”，已见不到法官的“独自性”。一位现职的法官曾这样
指出：

坦率而言，我认为可以看出下级审法院的法官具有非常强烈
的不愿被上级审法院驳回的心理状态。高等法院的法官尤其如
此。我也曾任职高等法院。由于紧接着的后续程序就是最高法
院，高等法院的审判长特别在意是否会被最高法院驳回判决。
……我想尽管这种关系属于本末倒置，但在现实中这种意识正充

斥着日本的法院。[1]

可阅读到的是这名现职法官的匿名发言记录，紧接着的部分记载
着同样的意见。从这些内容中还可以见到“最高法院最能回应市民需
求”这种半为自嘲半为玩笑的发言，但市民对于司法判决的“固化”
问题，即对法官“自立”提出的疑问，在相当程度上触及了问题的核
心。

对这种以“司法消极性”方式表现出来的瓶颈问题，我们将在具
体的判例之中，探寻其起源于何处，以及应该对此进行怎样的改革。

（二）法院究竟应该坚守什么

之所以会出现“司法消极性”的批评声音，其根本原因在于市民
不明白法官和法院自身意识中认为应该坚守的是什么。很多市民担忧
的是，政府政策或国会立法会对个人将来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而无
论是在制度性还是非制度性的环境中，都可以寻找到这些不利影响的
多种方面。或许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国家政治选举，尤其是通过众议
院总选举以实现政府权力交替，或者至少这能够表达出社会对政府权
力的巨大的不同意见，以寻求政策的转换。

但是，法律制度中并没有规定众议院解散和总选举的直接请求
权。假如设置了这样的直接请求权，那么，接近一亿选民以何种程度



的联署方式才能使请求得以成立呢？总之，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即使采用游说政党或议员的方式也难言会有什么实际作用。正是这些
市民亲身感受到了现实状态，才因此向司法权提出了宪法究竟应该如
何保障其自立的问题，才需要通过司法判断以求改变政策和行政。

换言之，对于市民来说，司法是能够改变未来政治或社会的“简
便”制度。在全国法官恳谈会的研究会记录中，记载着一位法官的如
下“名言”：“立法和行政是属于多数派的制度，司法则是为少数派
设置的。”的确，所谓能够回应市民需求的司法，不仅仅是一种便于
使用的制度，而且应是可以挑战政治或行政的制度。

但是，在我们见到的案件中，很多情况下都难以找到这种积极意
义，尤其在与广义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有关的争讼案件方面，这表现
得更是显著。

（三）极其纯真的判断

为了防止小松基地噪声造成的公害，石川县小松基地周边的市民
于1975年和1983年向金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禁止自卫队飞机和
美军飞机的起飞和着陆并进行损害赔偿。起诉之后经过很长时间，金
泽地方法院于1991年12月作出判决，认为自卫队飞机的起飞、着陆以
及运行在本质上并不是对国民的公权力行使，其属于自卫队内部的职
务命令及其实行，因此，与受噪声危害程度相比较，可以构成民事上
的请求禁止的对象。但是在请求禁止或限制美军飞机的起降事项上，
因为小松基地是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地位协定》被提
供给美军使用的，所以不能对请求作出禁止判决。另外，针对因自卫
队飞机和美军飞机的噪声和震动造成损害的补偿事项，法院在通过判
断是否超越了“受忍限度”的基础上，判决认定国家损害赔偿部分成
立。1994年，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泽分院的判决也支持了一审判决。

对于美军基地引发的噪声和震动公害问题，日本各地不断有相关
诉讼被提起。但是，向国家提出禁止战斗机等飞机飞行的诉讼请求则
不断被判决为“不合法”，其根据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
地位协定》。生活在基地周边的市民除了不得不忍受噪声和震动的公
害之外，现实中还会进一步承受来自坠落的战斗机对生命造成的威
胁。法院也因此受到如下批评：欠缺对市民生活的实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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